附件3：

吉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品种遴选原则
申报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应是对国家药品标准中未收载的地方临床习用饮片品规和炮制方法的补充。继承、整理和挖掘省内炮制经验技术，总结长期在饮片生产第一线、具有丰富生产经验“老药工”的实践经验，同时具有省内炮制特色或中医用药特点的饮片品规及其炮制技术，从而满足省内中医临床需求。
一、原药材品种应为国家药品标准或者吉林省地方标准收载的品种。

二、饮片炮制方法应具有明显的吉林省地域特色、并且国家标准中未收载。

三、地方炮制特色品种，依据为历史文献记载。

四、临床习用依据为该炮制方法的饮片在本省生产的中成药、医院制剂或中药提取物中有应用。

五、新增的吉林省中药材的相应饮片炮制规格，近年来因炮制方法改变而产生新的饮片炮制规格（侧重本省道地药材）。
六、鼓励对“老药工”所掌握的传统工艺进行挖掘，此类炮制方法如果企业有意愿进行生产实践，可以用我省医疗机构临床开方代替中成药、医院制剂或中药提取物，作为临床应用依据。

七、禁止下列品种收载入吉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一）未获得公认安全、有效性数据的尚处于科学研究阶段的科研产品。
（二）片剂、颗粒剂等常规按制剂管理的产品。
（三）饮片打粉，除确有公认的临床习用历史的品种之外，不应作为规格收载。
（四）其他不适宜收载入吉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品种。

